漳广电〔2009〕83号
 关于2009年度漳州市广播电视奖评奖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广电局，市电台、电视台、广电报社：
漳州市2009年度的广播电视节目（作品）评奖工作即将开始，根据福建省广播电视协会关于评奖工作的最新通知，今年广播电视播音主持论文不单独评奖，合并到“广播电视论文奖”中。广播电视“优秀栏目”的送评，由原来要送上、下半年各1个代表作，改为只选择有代表性的一期节目送评。其它类型送评节目在长度上也作了个别调整。在评奖时间安排上，为了与省级评奖衔接，我市的广播类评奖将提前到1月下旬举行。现将我市今年评奖有关事项通知如下，请各单位抓紧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
一、各类节目（作品）评奖时间及承办单位。
1、漳州市广播电视新闻奖（广播类）：
2010年1月下旬，由漳浦县广播电视局承办。
2、漳州市广播电视新闻奖（电视类）：
2010年3月上旬，由平和县广播电视局承办。
3、漳州市广播电视播音与主持作品奖：
2010年3月下旬，由漳州电视台承办。
4、漳州市广播文艺（含广播剧）奖、电视文艺及电视少儿节目奖：
2010年4月中旬，由漳州人民广播电台承办。
5、漳州市广播电视报优秀作品奖：

2010年4月下旬，由市广电局总编室承办。
6、漳州市广播电视论文奖
2010年7月中旬，由市广电局总编室承办。
评奖的具体时间和有关事宜届时另行通知。
二、评奖项目及基本要求
（一）漳州广播电视新闻奖·广播类 下设项目：
1、消息

（1）短消息：时间在1分30秒以内（含1分30秒）。

（2）长消息：时间在1分30秒至4分钟之间（含4分钟）。

2、连续（系列）报道：每集5分钟以内（含5分钟），报送首、中、尾三集，附完整文字材料。

3、评论：时间在15分钟以内（含15分钟）。

4、专题：含新闻专题和原社教专题中所列对象性、公众性、知识性节目。其中属“新闻专题”者应在推荐表上“参评项目”一栏内予以标明，其余者填写“其它专题”即可。新闻专题时间在15分钟以内，其他专题体裁不限、时长为30分钟内，审听15分钟，附完整文字材料。

5、对港澳台节目：专门为目标听众制作且由专业电台播出并覆盖对象地区的节目。体裁不限，时间参照不同体裁的长度要求。

6、优秀栏目：（时间不限，含新闻栏目和社教栏目）。

播出栏目开办一年以上，有固定播出时间和包装形式。

每个参评优秀栏目请选择有代表性的一期节目送评。

报送的文字材料包括：

（A）栏目介绍及年度工作总结（500字左右，含栏目创办时间、所在频率及首播时段、定位和创新、安全播出等内容）。

（B）栏目所覆盖地区收听率或目标听众占有率、满意度排名等。

（C）报送年度播出的10个选题。。
获此奖即视为该栏目整体获奖。

注：申报此奖项者须同时提供文字材料与录音材料，缺一不可。

　7、现场直播：

（A）参评节目必须以新闻现场为直播对象，来自新闻现场的直播信号长度不得少于整个节目长度的1／2，所用录音资料不超过总长度的1／3。

（B）在前款同等条件下，现场信号为本台自采者予以鼓励。

（C）此奖项不包括纪念会、报告会、文艺演出及以演播室直播谈话为主体的节目。
（D）时间不限，报送起始1小时及结尾5分钟完整节目，附完整文字材料及直播文案（约1000字以内），审听20分钟。

8、特别节目：指大型综合性节目、特别节目、系列节目、纪念性或战役式宣传报道。时间在30分钟以上（含30分钟），审听20分钟，附完整文字材料。

   （二）漳州广播电视新闻奖·电视类 下设项目：
 1、消息

（1）短消息：时间在1分30秒以内（含1分30秒）。

（2）长消息：时间在1分30秒至4分钟之间（含4分钟）。

2、连续（系列）报道：每集5分钟以内（含5分钟），报送首、中、尾三集，附完整文字材料。

3、新闻专题：时间在20分钟以内（含20分钟）

4、评论：含评论（时间在15分钟以内）、新闻评论性专题片（时间在20分钟内）。

5、纪录片

（1）短纪录片：时间在15分钟以内（含15分钟）。

（2）长纪录片：时间在15-50分钟以内（含50分钟）
6、专题片、系列片：专题片指以声画对位的以解说词为主要表达方式的议叙结合的电视节目，单集时间在20分钟以内。系列片指3集以上大型系列纪录片或专题片，限送（首、中、尾）3集（每集时间在15分钟以内）。

7、优秀栏目：包括新闻栏目和社教栏目，要求参照“漳州广播电视新闻奖·广播类”。

8、现场直播：要求同“漳州广播电视新闻奖·广播类”。

9、特别节目：指大型综合性节目、特别节目、系列节目、纪念性或战役式宣传报道。时间在30分钟以上（含30分钟），审看30分钟，附完整文字材料。

（三）漳州播音与主持作品奖 具体要求：
1、广播类：

（1）广播新闻节目每件一般不超过20分钟，演播者不超过两人。

（2）广播主持人节目或专题节目，原则上不超过20分钟（审听30分钟），大型专题、综艺节目一般不超过60分钟（审听30分钟），请附上必要的说明。其中主持人或播音员的语言部分应占40%以上。

2、电视类：
（1）电视新闻节目，每件一般不超过20分钟。其中播音员图像应占有一定的比例。

（2）电视主持人节目或专题节目，一般不超过20分钟，大型专题、综艺节目一般不超过60分钟（审看30分钟），请附上必要的说明。其中主持人或播音员图像应占有一定的比例。

 (四) 漳州市广播文艺奖（含广播剧奖）、电视文艺及少儿节目奖 评奖项目及要求：
1、漳州市广播文艺奖：
（1）音乐节目：形式不限，时间在30分钟以内（含30分钟）。
（2）文学节目：要求同上。

（3）戏曲·曲艺节目：戏曲专题和板块节目时间在30分钟以内（含30分钟），戏曲故事、戏曲录音剪辑和戏曲广播剧时间在60分钟以内（含60分钟），可分上下集；曲艺节目形式不限，时间在30分钟以内（含30分钟）。

（4）综艺节目：包括专题、板块、文艺晚会等。时间不限，附完整文字材料。影视剧录音剪辑列入此项参评。

（5）长篇连播：含中、长篇小说、传记文学、纪实文学、报告文学或中、长篇评书的连续播讲。选送2集，每集时间在30分钟以内（含30分钟）。

（6）优秀栏目：播出机构开办一年以上，有固定播出时间和包装形式。报送要求参照新闻奖之优秀栏目奖。参评作品（时长不限，应以文艺内容为主），必须附送播出情况文字说明（如播出频率、日期、听众反映等）。

2、漳州市广播剧奖：
（1）单本剧（含短剧）：单本剧长度在60分钟以内（含60分钟），可分上下集；短剧长度在20分钟以内（含20分钟）。

（2）连续剧：3集以上（含3集），报送3集，第1集和其他任选2集。每集30分钟以内（含30分钟），审听1小时30分钟，附完整文字材料。

（3）儿童剧 ：时间不限，连续剧审听3集，附完整文字材料。

3、漳州市电视文艺及少儿节目奖：

（1）电视综艺节目：要求以本台人员为主编导，至少具有3种以上文艺形式，属于电视综艺节目形态的节目。

（2）电视歌舞节目：要求以本台人员为主编导，以歌舞为主的电视节目。

（3）电视音乐节目：主要指MTV作品。

（4）电视原创歌曲节目。

（5）电视戏曲节目：纯粹的戏曲舞台演出录像片不得参评。

（6）电视艺术片：以电视艺术手段制作的电视片。

（7）电视文学节目：主要指电视散文、电视诗歌作品。

（8）电视科普节目。

（9）电视广告：指由参评单位原创的广告片。

（10）少儿电视节目：要求由本台人员编导和主持的少儿节目。

（11）电视动画节目：包括本市社会动漫机构制作的动漫作品。

上述参评节目均须在电视台播出，其中第（3）至第（11）项可接受社会制作机构的作品参评。

（五）漳州市广播电视报优秀作品奖：
具体评奖要求另行通知。

（六）漳州广播电视论文奖：

具体评奖要求另行通知。

    四、有关参评事宜
1、今年各单位参评指标分配见附一，参评项目具体要求：（1）市电视台报送的“电视类”节目各子项目均不少于一件；（2）市电台报送的“广播类”节目各子项目均不少于一件，其中专题节目不少于三件。（3）各县（市、区）广播电视台报送的“广播类”节目专题不少于两件，“电视类”节目新闻专题或专题片不少于1件，纪录片不少于1件。各单位要注意报送评论、现场直播和特别节目。 

    2、参评节目（作品）首播（刊用）时间均为2009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 日。各参评单位请认真核准参评项目、播出日期和作品长度等，如出现不符参评要求者，取消参评资格。
3、要认真填写推荐表，推荐意见务必认真填写，不得少于150字。

4、作品署名必须规范，具体要求参见附三省协会有关说明。
5、各参评单位要认真做好节目推选和文字音像资料准备工作。电视参评节目使用DV—CAM数码带或DVD光盘，广播类参评节目的广播剧、广播文艺使用CD光盘，其余使用盒带或CD光盘。盒带要按听评顺序录制，试听一遍，并倒至开始处, 注明送评单位、参评项目、节目名称、节目长度等。广播类和电视类参评节目推荐表及文字稿一律打印30份（统一用Ａ４纸打印），光盘要多刻一个备份盘。报到时交会务组。其余奖项文字材料打印要求另行通知。
6、各类评奖的评委继续实行回避制，凡参评作品作者均不得推荐担任评委。

    7、各类评奖会的具体评奖日期、地点另行通知。
附：一、参评指标分配表
　　 二、漳州市广播电视奖参评节目推荐表
     三、省协会关于参评作品主创人员署名和人数规定的说明
     漳州市广播电视局
    二00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主题词：广播电视  评奖  通知                        

抄送：市委林晓峰常委、黄浦江副市长，市委宣传部刘惠河、汪莉莉副部长、新闻科                                    
漳州市广播电视局办公室              2009年12月30日印
附一：
参评指标分配表
	
	广播类
	电视类
	广播播音主持
	电视播音主持
	广播电视文艺少儿电视
	备 注

	市电视台
	
	16
	
	8
	7
	广播剧参评数：市电台和各县（市）广播电视台不超过3件。

	市电台
	14
	
	8
	
	4
	

	龙海县
	6
	6
	3
	3
	2
	

	漳浦县
	7
	7
	3
	3
	3
	

	云霄县
	6
	6
	3
	3
	2
	

	东山县
	7
	7
	3
	3
	3
	

	诏安县
	6
	6
	3
	3
	2
	

	平和县
	6
	6
	3
	3
	2
	

	南靖县
	6
	6
	3
	3
	2
	

	华安县
	6
	6
	3
	3
	2
	

	长泰县
	7
	7
	3
	3
	3
	

	芗城区
	
	4
	
	3
	1
	

	龙文区
	
	4
	
	3
	1
	

	合计
	71
	81
	35
	41
	34
	


附二：
漳州市广播电视奖参评节目推荐表

奖项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奖_______________项

	创作单位
	
	推荐单位
	

	参评项目
	
	作品长度
	

	首播栏目
	
	刊播时间
	

	作品标题
	

	主创人员

及其分工
	

	推荐意见

及盖章
	

	评委

意见


	


附三：
关于参评作品主创人员署名和人数规定的说明

1、主创人员的人数以播出时姓名、人数、排序为准，不能随意更改；

2、主创人员署名人数为：

短消息2人，长消息4人，评论、短纪录片4人，长纪录片、连续(系列)报道、专题、特别节目、栏目类6人，直播类节目6人，广告类节目2人，音乐节目3-4人，文学节目2-3人，戏曲曲艺4人，长篇连播5人，综艺节目4-5人，优秀栏目5人，广播剧、电视文艺主创人员不得超过6人。

请各参评单位严格按照以上规定报送主创人员，如超过规定报送的，将按顺序从后面起往前删除。

　　　　　　　　　　　　　　　　福建省广播电视协会

　　　　　　　　　　　　　　　　　2009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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